
为旧城区改建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
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
于柳汀新村8幢12、14、16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
的决定》（海政发〔2018〕60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东至柳汀新村20-1号（不含），南至
柳汀新村 6 幢 8-10 号（不含），西至柳汀新村 7 幢 21-
25号（不含），北至柳汀新村18号（宁波市劳动招待所）

（不含）。具体门牌地址：柳汀新村 8 幢 12 号、14 号、16
号（上述门牌地址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以上门牌均
包括支号，个别门牌如有遗漏，以规划红线为准）。征收
房屋总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征收总户数35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海曙区南门

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 20 日；在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签约

比例达到90%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90%签约比例的，
补偿协议不生效，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效力终止。搬迁期
限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起 60 日。具体签约、搬迁期限的
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生
效之日起 60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柳汀新村8幢12、14、16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
补偿方案，见海曙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xxgk.haishu.
gov.cn/）或者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5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柳汀新村8幢12、14、16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文化路3号、4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为旧城区改建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关于文化路 3 号、4 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的决
定》（海政发〔2018〕59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文化路 3 号征收范围：东至老年病医院车库
（不含），南至后河小区（不含），西至文化路，北至文化
路通道（不含）。文化路 4 号征收范围：东至后河小区

（不含），南至后河小区（不含），西至老年病医院车库
（不含），北至老年病医院（不含）。具体门牌地址：文化
路 3号、文化路 4号（上述门牌地址范围内国有土地上
房屋；以上门牌均包括支号，个别门牌如有遗漏，以规
划红线为准）。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1570平方米，征
收总户数31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海曙区西门街
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20日；在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签约比
例达到90%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90%签约比例的，补
偿协议不生效，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效力终止。搬迁期限
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起60日。具体签约、搬迁期限的起止
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生
效之日起 60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文化路 3 号、4 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
案，见海曙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xxgk.haishu.gov.cn/）
或者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5日

为旧城区改建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法》等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宁波市海曙区
人民政府关于陈家巷4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的
决定》（海政发 〔2018〕 58 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征收范围：东至陈家巷 2 号 （不含），南至
陈家巷1号 （不含），西至海曙大厦 （不含），北至陈
家巷6号 （不含）。具体门牌地址：陈家巷4号 （上述
门牌地址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以上门牌均包括支
号，个别门牌如有遗漏，以规划红线为准）。征收房
屋总建筑面积约1360平方米，征收总户数25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海曙区月湖

街道房屋征收 （拆迁） 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 20 日；在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签

约比例达到 90%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 90%签约比
例的，补偿协议不生效，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效力终
止。搬迁期限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起 60 日。具体签
约、搬迁期限的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生
效之日起 60 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在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陈家巷4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见
海曙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xxgk.haishu.gov.cn/） 或者
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5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陈家巷4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为旧城区改建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关于孝闻街 127 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的决定》

（海政发〔2018〕57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东至孝闻街，南至孝闻街109号

老房子 （不含），西至孝闻街 125 号老房子 （不含），
北至孝闻街 131 号老房子 （不含）。具体门牌地址：
孝闻街 127 号 （上述门牌地址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
屋；以上门牌均包括支号，个别门牌如有遗漏，以规
划红线为准）。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550 平方米，
征收总户数14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海曙区鼓楼

街道房屋征收 （拆迁） 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 20 日；在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签

约比例达到 90%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 90%签约比
例的，补偿协议不生效，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效力终
止。搬迁期限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起 60 日。具体签
约、搬迁期限的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生
效之日起 60 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在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孝闻街 127 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见海曙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xxgk.haishu.gov.cn/） 或
者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5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孝闻街127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为旧城区改建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
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
于秀水街 22号、24号等 7幢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
的决定》（海政发〔2018〕56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东至大桥街 4 弄 1-5 号（不含），南
至苍水街，西至秀水街，北至桂芳巷。具体门牌地址：秀
水街22号、秀水街24号、桂芳巷22号、桂芳巷23号、苍
水街 212号、苍水街 214号、苍水街 216号（上述门牌地
址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以上门牌均包括支号，个别
门牌如有遗漏，以规划红线为准）。征收房屋总建筑面
积约11890平方米，征收总户数214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海曙区鼓楼

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 40 日；在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签约

比例达到90%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90%签约比例的，
补偿协议不生效，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效力终止。搬迁期
限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起 60 日。具体签约、搬迁期限的
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生
效之日起 60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秀水街 22号、24号等 7幢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
补偿方案，见海曙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xxgk.haishu.
gov.cn/）或者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5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秀水街22号、24号等7幢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为旧城区改建的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法》等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宁波市海曙区
人民政府关于广仁街 17 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
的决定》（海政发 〔2018〕 55 号），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东至广仁街 17 号-15 老房子（不
含），南至广仁街 30-31 号（不含），西至广仁街 34 号

（不含），北至广仁街。具体门牌地址：广仁街 17 号（上
述门牌地址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以上门牌均包括
支号，个别门牌如有遗漏，以规划红线为准）。征收房屋
总建筑面积约1290平方米，征收总户数25户。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办公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海曙区鼓楼

街道房屋征收 （拆迁） 办公室。
三、签约期限为20日；在签约期限内被征收人签约

比例达到 90%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 90%签约比例
的，补偿协议不生效，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效力终止。
搬迁期限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起60日。具体签约、搬迁
期限的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生
效之日起60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广仁街17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见
海曙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xxgk.haishu.gov.cn/） 或者
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5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广仁街17号危旧房改造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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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 号）精神，响应国家政策号召，
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我市
积极参与了2016年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申报并成功入选
为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为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运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和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
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依照《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
42 号）、《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
25 号令）、《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试行）》（甬政办发〔2015〕
114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宁波市人民
政府决定江北区海绵城市水系整治及综合提升工程采用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并授权宁波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为本项目实施机构，并指定宁波城市地下空间
投资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政府出资代表。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江北区海绵城市水系整治及综合提升工程

PPP项目已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以甬政发【2018】57号批准建
设，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参与本项目的社会投资人进行资
格预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江北区，包括江北区水系整治

及综合提升工程（试点区内）、江北区水系整治及综合提升
(扩展区)工程二部分。

江北区水系整治及综合提升工程（试点区内）工程位于
宁波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范围内，具体范围为北环西路-
倪家堰路-姚江-官山河所围区域（除去姚江新区保留区）。
工程整治范围面积约 15.4平方公里，围绕水环境提升、水生
态改善等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水系
海绵化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含滴滤系统升级改造）、
海绵化景观提升（不含村口绿地节点提升）等。

江北区水系整治及综合提升(扩展区)工程位于宁波市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上游流域，具体范围为北环西路-九龙
大道-江北大河-慈江-甬舟高速所围区域。工程整治范围
总面积约 29.3平方公里，围绕水环境提升、水生态改善等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水系海绵化整
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

2.2 招标范围：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
2.3 合作期限：16 年，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其中：建设

期：暂定 8个月，自 PPP 项目协议生效日起至综合验收通过
之日止，且满足国家部委对宁波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考核

要求。运营期：自项目综合验收通过之日次日起至项目合作
期满日止，其中第1个运营年为试运营年。

2.4 运作方式：对新建项目采用 BOT（建设-运营-移
交，Build-Operate-Transfer）的运作方式，对新建项目范围
外部分存量项目的运营维护采用 O&M（委托运营，Opera-
tions & Maintenance）的运作方式。

2.5PPP 总投资：50398.8122 万元，其中招标控制价总价
为 43906.1422 万元【试点区内招标控制价 26419.1546 万元；
试点区外招标控制价 17486.9876 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
3623.86万元，预备费2868.81万元。

2.6标段划分：1标段
3申请人资格的基本要求
3.1本工程允许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国内有

限合伙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但联合体成员总数不能超过3
名，联合体协议书中应明确联合体牵头人，联合体牵头人必
须为联合体中承担施工或运营的技术方，不得为纯财务投
资人或有限合伙企业。

3.2单一申请人或联合体中的一方必须具备以下资格:
3.2.1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且合法存续，没

有处于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被撤销等不良状态。
3.2.22016年度净资产不低于2亿元（以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为准），且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
3.2.3 2018年度有银行4亿元及以上企业授信额度（提

供银企融资协议书或授信合同或授信证明等，多个授信可
累计；对于联合体成员中包含基金的，要求基金的可投资额
度应大于其出资额度）

3.2.4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最
近 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经营状况良好（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中净利润不得为负值）。应提供近三年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复印件和开标前三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原
件。

3.3施工资质要求
3.3.1单一投标申请人或联合体中承担施工任务的成员

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施工资
质的企业还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

3.3.2 联合体成员具有同一专业施工资质的，在其承担
的工作范围内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联合体资质等
级。

3.4关联企业规定
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或被

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
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或合伙企业）不得作为不
同投标申请人同时对本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投标处理。

3.5拟派施工项目经理要求：
3.5.1 本项目拟派施工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市政公用工程

壹级注册建造师（含临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须在60周岁
以内）资格，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5.2施工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
3.5.3施工项目经理由承担施工任务方委派。
3.6投标申请人信誉条件:
3.6.1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拟派施

工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
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
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
准）。

3.6.2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拟派施
工项目经理不得被列入尚在公示期内的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黑名单”，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结果为
准。

3.6.3 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拟派项
目经理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专用条款
规定的格式提供承诺书。产生中标候选人后，招标代理人将在
公示前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信息
进行查询，若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
格并重新组织招标。（失信信息查询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
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

3.6.4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外的申请人已通过浙江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如是联合体，则指联合体中承担施
工任务方）。

3.6.5 申请人及其拟派施工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
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录入信息，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
通过。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投标申请人的施
工信用等级必须为 C级及以上（如是联合体，则指联合体中承
担施工任务方）。

3.6.6申请人人工工资担保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系统中显示：①已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
注册地在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投标申请人）②已在宁波市海曙
区、江北区、鄞州区任一区审核通过（适用于企业注册地在宁
波大市范围外的投标人）（如是联合体，则指联合体中承担施
工任务方）。

3.7关于联合体投标的其他要求：
本项目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其他

要求：
3.7.1 联合体各方应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各方

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联合体其他成员
的权利义务、出资额或出资比例。

3.7.2联合体牵头人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负责投标和合同

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作。
3.7.3联合体各成员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

合体在本次招标中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视为无效投标。
3.7.4联合体成员中承担施工任务方应在项目建设期及质

保期内持有项目公司30%（含）以上的股权。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11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24 日

16:00（以下载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
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 招标文件（含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售后不
退。

5.3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自行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
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5.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
网上购买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
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
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
证的通知》。

5.5招标文件网上下载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
工）。

5.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6资格预审文件的递交
6.1资格预审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8 年 8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地点为市行政服务中心 4 楼（宁波
市宁穿路1901号，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文件，招
标人不予受理。

7公告发布
7.1时间：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24日。
7.2 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www.bidding.gov.cn）、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联系人：杨超
招标代理人：宁波世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796号东航大厦1911室
联系人：陈文昌、史麒丰
电话：0574-87865993
传真：0574-87680182

江北区海绵城市水系整治及综合提升工程PPP项目预审招标公告

遗失由宁波中远海运集
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出具的海
运正本提单一套，船名航
次 ： KOTA PEMIMPIN/
105W， 提 单 号 ： CO-
SU6184587100，箱号：CB-
HU6382432，
声明作废。SAM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FZE）

遗失海 船 船 员 健 康 证
书 ， 编 号:
MHE232201826468，声明作
废。 金明发

遗失风险抵押金收据，号
码：1406000、1405974，声明
作废。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区支公司

遗失正本提单一份 （三
正二副），船名航次：ALS
SUMIRE 0003S，提单号：
COAU7056973780， 箱 号 ：
BSIU9400200，声明作废。

浙江恒嘉工贸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7年 12月 6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0201677658103R

（1/1)，声明作废。宁波高新
区 奥 德 思 厨 卫 有 限 公 司

遗失华府美郡花园朱研穆
316号车位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3
份 ， 合 同 编 号 ：
2012027300269，声明作废。
宁波盛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二级管轮证书，编号
330225197910157X55， 声 明 作
废。 黄永辉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副本
1 份，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宁
波 慈 城 支 行 ， 核 准 号 ：
J3320000658103， 声 明 作 废 。
宁波市金田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遗 失 展 业 证 ， 证 号 ：
02000333020080002017020568
，声明作废。 邹乐音

注销公告
经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众咖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撤销注销公告
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因

经营需要，经股东决定终止清
算，取消清算组备案，撤销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宁波日报上
的“解散清算公告”，特此公告。

T.C.C.宁波佳酿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将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人民币
减至 60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
规定办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慈溪联城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板材）价格行情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 （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日期：2018年8月17日

物资名称
细木工板
集成板
向天板
水曲柳
宝石檀
千年舟1.7指接板
千年舟细木板
千年舟生态板
千年舟复合指接板
千年舟饰面板
(浮雕水曲柳)
千年舟欧松板
千年舟阻燃板
千年舟负离子板
金刚柚
橡木
榆木
美木豆
二翅豆
1.7集成板
1.7木工板
生态板5mm/9mm/17mm

多层板3mm/5mm/9mm/
12mm/15mm/18mm

圣戈班·杰科石膏板
浮雕3D面板
工程板16mm/17mm/9cm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91*125
91*125
91*125
91*125
91*125
122*244 E1/EO
122*244 E1/EO/方
122*244 E1(各种花纹)

122*244 E1/E0/贴面

120*240
122*244 （各种花纹）
122*244

产 地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美国
美国
印尼
巴西
巴西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法国
德清
德清

价 格
165元
168元
190元
90元
80元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联系电话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